附件3

嘉定区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反馈表

	承办单位填写
	提案名称
	
	提案编号
	

	
	承办单位
	

	
	办理结果的概述
	全部采纳（解决）
	

	
	
	部分采纳（部分解决）
	采纳建议中第  条和第  条。

	
	
	计划解决
	

	
	
	不予采纳
	不具备条件
	
	信息滞后
	
	其他
	

	
	
	留作参考
	

	
	就该提案承办单位已做工作的概述：

	
	就该提案承办单位拟做工作的概述（具体措施）：

	
	

	
	分管领导
	
	承办人
	
	完成时间
	

	提案人填写
	请在下面选项中打“√”

	
	①
	承办单位领导重视程度
	重视
	
	较重视
	
	一般
	
	不重视
	

	
	②
	收到提案后听取意见方式
	走访
	
	电话
	
	其它
	
	未联系
	

	
	③
	办理人员的态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④
	办理过程中征求意见方式
	走访
	
	座谈
	
	电话
	
	未征求
	

	
	⑤
	答复是否针对提案建议
	针对
	
	基本针对
	
	未针对
	

	
	办理结果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对提案办理情况的总体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注：办理结果和总体评价选项针对上述①—⑤中如有不重视、未联系、较差、未征求、未针对中有3项可填写选不满意和较差。

	
	对

提

案

办

理

的

意

见

建

议

︵

不

够

书

写

请

另

附

页

︶
	

	
	
	

	
	
	提案人：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提案主办单位随提案办理答复件交至提案人（委员联名提案第一发起人），请提案人填妥后反馈至提案主办单位，提案主办单位保留原件并复印后与答复件一同寄送区政府办公室和区政协提案委。

